
十誡-第八誡-‘抓賊’

出埃及記 20:15

1. 第八誡的意義

A. ‘偷竊’是取用非己有的事物

B. ‘偷竊’不僅違反別人對事物的’擁有權’,也違反了’職責’的道理.

2. ‘偷竊’的種類

A. 明顯的‘偷竊’ (約伯 24:2)
B. 隱藏的‘偷竊’ (利未記 19:11)
C. 商業的‘偷竊’ (雅各書 5:4; 申命记 24:14-15; 哥羅西書 4:1; 阿摩

司書 8:4-6; 箴言 20:23; 馬太 21:13)
D. 屬靈的‘偷竊’ (瑪拉基 3:8-9; 馬太 25:14-30)

3. 聖經教導如何去除‘偷竊’

A. 誠實面對‘偷竊’的性情與行為 (以弗所書 4:28a)
B. 在個人與商業的關係上尋求正直的交易(以弗所書 4:28b)
C. 信靠神,慷慨助人 (以弗所書 4:28c)


